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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 指 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本计划 指 
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股权激励

计划 

持股平台 指 
北京鑫全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持股平台由李

兰芳作为普通合伙人、公司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计划规定，通过持有持股平台合伙份额而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 

锁定期 指 
激励对象取得持股平台合伙份额之日至持股平台合伙份额解 

锁日之间的时间段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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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吸引和保留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

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公司特制定本股权激励实施计划。 

第二章 制定本计划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依法合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程序。 

二、自愿参与：本着自愿参与、量力而行的原则，不强制员工参与。 

三、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尊重过去的贡献者、激励现在的奋斗者、吸引未

来的优秀人才。既要达到激励员工的目的，又要对激励对象的行为规范作出要

求，从而保障本计划目的的实现。 

第三章 本计划的管理机构 

一、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批准本计划的实施、变

更和终止。 

二、董事会是激励计划的执行管理机构，负责拟定和修订本计划，报股东

大会审批和相关机构审核，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计划的相关事宜。 

三、监事会是本计划的监督机构，负责审核激励对象的名单，对本计划的

实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股转系统相关业务规则进行监

督。 

第四章 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一）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及其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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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

定。 

（二）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骨干员工。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一）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为张东方、刘欣、李兰芳、崔伟、刘磊等36

名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成为本计划的激励对象：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或股转公司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或股转公司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在任职期间由于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泄露公司商业秘密等损害公司利

益、声誉的情形和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的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5、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6、其他董事会认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情形的。 

第五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数量及分配 

一、激励股权的股份来源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股份来源于持股平台北京鑫全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韩小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将持股平台的合伙份额

转让给激励对象。 

二、激励股份数量 

预计109.00万股，占本计划公告之日时公司总股本6220.0750万股的1.7524%。 

三、本次股权激励的持股方式 

本股权激励项下的股票将由激励对象通过受让北京鑫全盛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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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励股权的价格 

本次股权激励价格参考公司净资产及前期股票发行价格，并与激励对象充 

分沟通确定，本次股权激励的股票发行价格为4.50元/股。 

本次股权激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公司骨干员工而给予的股权激励，价

格综合考虑激励目的、历次股票发行的价格、公司所处行业、每股净资产等因

素，由于合伙企业出资份额转让的目的是实施股权激励，公司应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规

定进行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将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五、认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激励对象自行筹措资金认购激励股份，公司不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

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六、股票的分配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得的股份数

（万股） 

占授予股票总数量

的比例 

1 张东方 销售分部总监 9.00 0.0826 

2 刘欣 散传热事业部总经理 7.00 0.0642 

3 李兰芳 董事、财务总监 7.00 0.0642 

4 崔伟 CEO助理 7.00 0.0642 

5 刘磊 销售分部总监 6.00 0.0550 

6 卫晓慧 
销售分部 

区域销售经理 
5.00 0.0459 

7 刘婉珠 销售分部总监 5.00 0.0459 

8 李萍 散传热事业部总监 4.50 0.0413 

9 刘秀明 
销售分部 

销售经理 
4.50 0.0413 

10 李德芳 证券事务代表 4.00 0.0367 

11 赵玉萍 财务部实务会计 3.50 0.0321 

12 于海波 ID设计师 3.50 0.0321 

13 王桂芳 财务部出纳员 3.50 0.0321 

14 李伟超 ID设计师 3.50 0.0321 

15 吴柳阳 销售分部总监 3.00 0.0275 

16 吴国成 人力资源室经理 3.00 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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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飞 销售分部总监 2.00 0.0183 

18 石开元 
销售分部 

散热产品经理 
2.00 0.0183 

19 刘玉堂 
生产制造事业部 

仓储部经理 
2.00 0.0183 

20 刘扉 职工监事、人力资源总监 2.00 0.0183 

21 李程 采购部主管 2.00 0.0183 

22 王洪侠 
销售分部 

运营经理 
1.50 0.0138 

23 林鑫 销售分部总监 1.50 0.0138 

24 陈玉彩 
销售分部 

物流经理 
1.50 0.0138 

25 赵涛 
生产制造事业部 

运营中心经理 
1.50 0.0138 

26 张伟 
生产制造事业部 

副总经理 
1.50 0.0138 

27 姚嘉瑞 
散传热事业部 

项目经理 
1.50 0.0138 

28 杨甫蓉 
生产制造事业部 

行政部经理 
1.50 0.0138 

29 娄耀郏 
散传热事业部 

研发经理 
1.50 0.0138 

30 刘春堂 
生产制造事业部 

风扇部经理 
1.50 0.0138 

31 赖路香 
散传热事业部 

台湾事务主管 
1.50 0.0138 

32 赵川 
生产制造事业部 

包装部经理 
1.00 0.0092 

33 张道勇 
生产制造事业部 

注塑部经理 
1.00 0.0092 

34 姚制奎 
生产制造事业部 

品保部经理 
1.00 0.0092 

35 康春辉 
生产制造事业部 

五金部经理 
1.00 0.0092 

36 赵丽 
散传热事业部 

销售经理 
1.00 0.0092 

第六章 激励计划的锁定安排 

1. 激励对象取得的激励股份自其经工商登记成为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人之日 

开始进行锁定，锁定期限以《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约定期 

限为准。 

2.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持有的持股平台的合伙份额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应予锁定，激励对象无权亦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对向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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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转让、激励股份进行质押、设定任何负担、用于偿还债务或申请减资

等），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无权亦不得指示普通合伙人出售其通

过持股平台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对其直接持有及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进行处置的，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股转公司或《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一）公司董事会具有对本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 

（二）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激励股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但不限于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确定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构成公司对激励对象聘用期限的承诺，

公司对激励对象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一）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激励对象按照本计划的规定获取有关权益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

筹资金。 

（三）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及其他相关税费。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第八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 

一、董事会制定并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二、监事会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三、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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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则 

一、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三、董事会有权对本计划进行修改，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予以执行。 

 

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5日 

 


